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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人民检察院 辽宁法治报 联办

检察建议守护“鞍山南果梨”金招牌
姚晓滨 郭宏图 罗悦鸣 本报记者 邵小桐

集中帮教护成长
本报讯 记者冯羽竹报道 近日，辽

阳市白塔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区妇联、

关工委、司法局等部门，针对考验期内

的被附条件不起诉人员开展“把爱带

回家——暖心护航伴成长”寒假集中帮

教活动。

活动伊始，未检干警结合工作实

际，对未检长廊进行了生动讲解。随

后，检察官以寒假期间未成年人易发多

发违法犯罪案例为切入点，通俗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核心内容，讲解网络诈骗等行为的

法律后果，划清行为边界，让未成年人

知道“哪些事能做，哪些不能做”。心理

咨询师通过专业测评与疏导讲解，引导

大家正确认知自我、调节心理压力，以

平和心态面对生活。大家纷纷表示，将

认真学法，以实际行动证明改变，不辜

负大家的期望。

邀中学生走进检察院
本报讯 记者邵小桐报道 日前，沈

阳市沈河区人民检察院联合沈河区教

育局、市公安局沈河分局等部门，以“暖

冬护未 法映方城”为主题，开展检察开

放日暨法治实践教育与公益实践体验

活动。30余名中学生走进检察机关，接

受法治熏陶。

在法治课堂上，检察干警、公安民

警 为 学 生 们 准 备 了 丰 盛 的“ 法 治 大

餐”。未成年人检察干警聚焦校园欺

凌、电信网络诈骗、未成年人不良行为

等常见涉法问题，结合典型案例以案释

法，剖析违法犯罪的法律后果并告知维

权途径。公益诉讼检察干警还专门增

设专题讲解环节，以“身边的公益保护”

为切入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释公益

诉讼的内涵，结合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相

关公益诉讼案例，引导青少年树立“公

益保护人人有责”的意识。

法治课堂结束后，学生们在检察干

警的带领下，实地参观了 12309 检察服

务中心、案件管理大厅、听证室、讯问室

等办案场所。

开展以案代训专题学习
本报讯 记者冯羽竹报道 日前，辽

阳市太子河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组

织开展以案代训专题学习研讨活动，

通过典型案例复盘、办案要点解读、疑

难问题会商等方式，着力提升干警专

业素能，推动提升刑事检察工作质效。

活动中，部门负责人结合近年来办

理的典型案件，围绕案件事实认定、证

据审查判断、法律适用标准、诉讼监督

重点、办案程序规范等关键环节进行深

入剖析，重点就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优

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等内容开展专题研

学，对侵犯商标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

常见类型案件进行逐一梳理，明确办案

思路、统一司法尺度。全体人员逐一交

流办案心得、查摆问题不足、研讨改进

举措，把案例讲解、经验总结、问题整改

融为一体，真正达到学案例、强业务、提

能力、促规范的目的。

本溪明山检察官化解烦“薪”事
本报讯“干完活都半年多了，工资

还没给全，快过年了，请检察官帮帮我

们！”“放心吧，我们一定让大家拿着工钱

回家过年！”春节前，本溪市明山区人民

检察院检察官杨萧一边询问案情一边宽

慰道。

2025 年 6 月，某建设公司对本溪市

某小区进行棚户区改造，并将部分业务

委托给陈某某，并约定以工作量结算工

资。陈某某找到包工头梁某某委托了

部分力工、瓦工工作，梁某某又联系了

农民工刘某某等 11 人从事相关工作。

梁某某与刘某某等 11 人约定，按日工资

200—400 元 及 实 际 工 作 天 数 结 算 工

资。刘某某等人完成工作后，梁某某按

约定支付了部分工资。2025 年 8 月，梁

某某因病去世，刘某某等 11 名农民工工

资尚未完全支付。

了解完案情，明山区检察院立即联

系明山区住建局，两家决定协同处理该

案。明山区住建局联系了某建设公司和

11 名农民工，明山区检察院与某建设公

司、农民工核实工作量、核算尚欠工资并

开展释法说理。双方因当时约定的结算

方式为以工作量结算，还是以日工资、工

作天数结算产生分歧，而且 11 名农民工

的包工头梁某某因病去世，农民工自身

证据不足。

经杨萧细心梳理，结合工地工作量，

最终促成双方达成某建设公司尚欠6.8万

元工资的和解协议，并为 11 名农民工起

草了支持起诉意见书。2月12日，某建设

公司一次性支付了全部拖欠工资，并由明

山区人社局代发完毕。

记者采访得知，自2025年以来，明山

区检察院以“释法说理+支持起诉+协同

联动”圆满解决了 26 名农民工的烦“薪”

事，共为农民工讨薪13.8万元。

赵百莲 本报驻本溪记者 刘妍

“这回好了，再也不用为南果梨被假

冒发愁了……”近日，鞍山市千山区南果

梨种植大户王老汉对前来回访调研的千

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说。

近年来，市场上频现假冒的南果梨，

“外地梨都装进南果梨的箱子，价格卖得

比咱还低，这牌子眼看就要被砸了……”

王老汉的焦虑，道出了不少梨农的心声。

千山区是“鞍山南果梨”的生产区，该

区对桩石村南果梨发源地迄今已有 130

余年历史，作为核心产区，种植面积13万

亩，年产量达 40 万吨。针对“鞍山南果

梨”地理标志保护中存在的商家无授权销

售带有“辽宁鞍山地理标志产品”字样的

南果梨外包装盒等不规范问题，鞍山市千

山区人民检察院在依法打击假冒地理标

志产品犯罪的同时，认为应该把地理标志

作为重要的知识产权，把它看成是鞍山地

区的“金字招牌”，必须加强地理标志公共

利益司法保护。

千山区检察院检察官面对这一困扰

地方特色产业发展的顽疾，没有止步于坐

堂办案，而是将足迹印在了梨园垄沟和农

贸集市。通过细致摸排发现，乱象背后是

知识产权保护的缺位和行政监管的疏漏，

不少商户对商标使用规范一无所知，滥

用、冒用包装的现象比比皆是。

千山区检察院依法启动公益诉讼程

序，以一份份精准的检察建议，奏响了

品牌保卫战的“前奏”。该院与相关部

门沟通协作，协同加强地理标志产品综

合司法保护。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迅速

响应，组建专项执法力量，对辖区内商

超、集贸市场和电商平台展开“拉网式”

排查。21 人次的专项执法和 7 家经营主

体的全面体检，一系列违规问题被整改

到位。同时，一场场生动的法规宣传课

也开进了市场，教经营者如何正确用

标、如何保留证据，从源头上斩断了造

假链条。

为了加强地理标志公共利益司法保

护，让保护网织得更密，该院联合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农业农村局，在南果梨的核心

产区大屯镇设立一个特殊的“工作站”——

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联系点。这个小小

的站点，承载着线索收集、法律咨询、联合

执法等多重职能，将司法保护与行政执法

的触角延伸到了产业的最前沿。

如今，这个扎根在梨园深处的联系

点，正像一颗定盘星，稳稳地托起了梨农

们的信心。

“李鬼”乱象

法治守护

南果梨是鞍山地区的特产水果，2005年获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保护，其以色泽艳丽、果肉上乘、细腻多汁、散发出浓

郁酒香而闻名，素有“梨中皇后”美誉。

近年来，市场上频现假冒的南果梨，品牌的信誉正被

“李鬼”无情地啃食着，鱼龙混杂，真假难辨，正宗“鞍山南

果梨”的市场声誉面临严峻挑战，严重影响地理标志管理秩序，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

鞍山市千山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从“被动等线

索”到“主动护品牌”转变职能，通过发出检察建议等方式，

为“鞍山南果梨”这张地域名片加上了法治的“金钟罩”。

日前，营口市站前区人

民检察院与国家税务总局营

口市税务局共同举办模拟法

庭活动，旨在进一步加强青

少年法治教育。全体参与者

全情投入、配合默契，完整还

原了严肃规范的庭审现场，

现场气氛热烈，在孩子们心

中播下法治的种子。

冷丽丽 本报驻营口记

者 齐岚 摄

模拟法庭
开庭


